
律政司司長談《國家安全法》（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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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七月五日）在北京出席首屆中華

司法研究高峰論壇後，與傳媒的談話內容： 

記者：司長，近期《國安法》有很多人擔心，例如在香港參加了可能違反《國安

法》的人，回到內地可能會被追究。這件事港府會不會有任何措施，已經和內地

談妥，萬一有這情況，兩方面可以如何協調？ 

律政司司長：我相信這個問題不會存在。我來這裏前已經說過，大家毋須過分擔

心。因為《國家安全法》這決定，其實不只是國家專有，其他國家，美國、英國、

加拿大、法國等，很早已經有國家安全法。而且現今國際社會關係這樣複雜，國

家在這時候通過這條法例，完全可以理解。亦希望大家明白，這法例不是針對香

港。而且另一方面，說得很清楚，不會於香港適用，也不會透過《基本法》第十

八條加入附件三。這情況下，也看到是尊重「一國兩制」的做法。因為始終香港

的《基本法》下，我們有二十三條，當然我們有憲法責任，現在未做，但在適當

時候，我們會處理。亦補充一點，我來的時候也說過，在整條《國家安全法》中，

沒有訂立新的刑事罪行。換言之，一個具體行為，在《國家安全法》通過前和通

過後，刑責的情況是一樣，所以不應因為通過了《國家安全法》，突然多了這個

擔心，在法律上不存在這個問題。 

記者：你可否明確地說，像支聯會、學民思潮、學聯這類組織團體的成員回大陸

也不會因為《國家安全法》而被拘捕，你可否給香港人一個承諾、一個安心呢？ 

律政司司長：這不是承諾與否的問題，這是錯誤角度的問題。剛才說得很清楚，

香港發生的行為不會因為通過了《國家安全法》而擴闊了或增加了刑法上的責任。

剛才你問的問題，因為沒具體的行為或具體事件，在法律上不可以憑空在這個空

間下作承諾，這在法律上不應該這樣做，也不可行的。 

記者：李卓人說他會透過立法會議員回內地考察的身分，試試水溫、試試這法例，

你會否勸他不要這樣做？或你會否確保他這樣做沒問題，不會因此而被捕呢？ 

律政司司長：首先，這不是我們香港官員確保的範圍。第二，他個人的決定，我

尊重他的決定。我相信用「確保」這些想法不是一個正面或正確考慮這個問題的

角度。剛才說得很清楚，第一，《國家安全法》在香港不適用，第二，它沒創立

新的罪行，所以也可以補充一句，我留意到雖然這幾天不停有人說擔心，但沒人

說過不認同剛才那兩個觀點，所以為甚麼在這個情況下，還有擔心呢？似乎他們

反而沒說到。他們一直只是說擔心，但沒說為甚麼有這個擔心的基礎，如果沒基



礎，是不是需要有承諾呢？ 

記者：如果李卓人回大陸真的被捕，香港政府會不會訂立一個機制，營救他或者

處理這類問題呢？ 

律政司司長：任何一個香港人若在內地需要幫助，香港特區政府也會依據既定機

制提供適當幫助。但你說具體的情況如何，現在不可能預先憑空去說。 

記者：若如支聯會這類團體，他們其中一個綱領就是要結束一黨專政，但你剛才

的說法是新的《國安法》裏沒有新增罪行，以你的理解，或剛才出席論壇，或與

周平院長的交流，這個說法在香港說了，來到內地會否有機會觸犯《國安法》？ 

律政司司長：首先，我們在這個論壇沒有就《國家安全法》交換意見。今次整個

論壇主要就中華地區、兩岸四地的司法合作或其他相關領域交換意見。所以剛才

這位傳媒朋友的問題，答案剛才已說過，不會因為《國家安全法》的通過特別令

現在的行為會突然增加刑責。 

記者：能不能也說說港澳辦？幾點見？會不會和主任王光亞見面？ 

律政司司長：我們現在沒安排和王光亞主任見面。會面是明天早上十點開始。我

們主要和法律部的工作人員見面，主要談一些司法合作的問題。謝謝。 

記者：為甚麼不與王光亞見面？不與王光亞見面，是不是等於不滿意政改三人組

的工作？ 

律政司司長：你這個推測非常富想像力。 

記者：有沒有這個情況？會不會擔心？ 

律政司司長：我們不擔心這個情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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